
保安認證流動應用程式信銀國際令牌之條款及細則的修訂通知 

 

多謝你使用中信銀行(國際)（「本行」）服務。 本行一直致力為客戶提供全面及安全的商務網上

理財服務，茲通知有關「保安認證流動應用程式信銀國際令牌之條款及細則」將於2021年11月

28日（「生效日」）作出修訂。謹建議閣下在繼續使用相關服務前閱讀及理解以下修訂。 

 

修訂內文之內容已用底線標記： 

原文 修訂 

使用此服務前，您（「客戶」）確認已細閱本條款

及細則全文，並且明白及接受須受本條款及細則約

束。本條款及細則與中信銀行 (國際 )有限公司

（「銀行」，該詞應包括其所有分行和辦事處(不

論位於何地 )、其繼承人和受讓人）的「一般條

款」、「網上理財服務條款及「商務網上理財服務

條款」一同適用於此服務。  

 

如本條款及細則與「一般條款」或「網上理財服務

條款」或「商務網上理財服務」之間有任何衝突，

就該衝突而言，概以本條款為準。  

 

除非在本條款及細則另有定義或文義另有要求，本

條款及細則中使用詞語的定義與其在「一般條款」

或「網上理財服務條款」或「商務網上理財服務條

款」中的定義相同。 

使用此服務前，閣下（「客戶」）確認已細閱保安

認證流動應用程式「信銀國際令牌」之條款及細則

（本「條款及細則」）全文，並且明白及接受須受

本條款及細則約束。本條款及細則與中信銀行(國

際)有限公司（「本行」，該詞應包括其所有分行

和辦事處(不論位於何地)、其繼承人和受讓人）的

「一般 條款」 、「 網 上理財 服務條 款」 、

「inMotion 動感銀行條款及細則」、「inVest動感

投資服務條款」及「商務網上理財服務條款」

（「其他條款及細則」）一同適用於此服務。 

 

如本條款及細則與其他條款及細則之間有任何衝

突，就該衝突而言，概以本條款為準。  

 

除非在本條款及細則另有定義或文義另有要求，本

條款及細則中使用詞語的定義與其他條款及細則中

的定義相同。 

修訂第 1.1 項條文之內容已用底線標記： 

原文 修訂 

使用此服務須受本文所載並經銀行不時修訂之本條

款及細則（本「條款及細則」）所管轄，客戶可以

隨時於銀行網址www.cncbinternational.com查閱

本條款及細則、「一般條款」及「網上理財服務條

款」及「商務網上理財服務條款」的最新版本。 

使用此服務須受本文所載並經本行不時修訂之本條

款及細則所管轄，客戶可以隨時於本行網址

www.cncbinternational.com或本行的流動應用程

式上查閱本條款及細則和其他條款及細則的最新版

本。 



修訂第 2 項條文之內容已用底線及刪除線標記： 

原文 修訂 

此服務是一項透過由銀行提供的流動應用程式向在

互聯網上使用「網上理財服務」及「商務網上理財

服務」的客戶提供保障，客戶可於已登記的流動應

用程式上確認交易詳情以進入相關「網上理財服

務」及/或「商務網上理財服務」及/或完成相關交

易。一經啟用，客戶可使用此服務作為「雙重認

證」以完成以下「網上理財服務」交易或行爲:  

 

1. 設立轉賬範本以轉賬至未登記賬戶*  

2. 設立賬單範本以繳付指定商戶賬單*  

3. 更改電郵地址  

4. 進入證券交易服務  

5. 啓動「信港通」服務  

6. 增加交易限額  

 

一經啟用，客戶可使用此服務作為「雙重認證」以

完成「商務網上理財服務」相關交易或行爲，包括

但不限於:  

1. 設立及/或更新用戶權限及限額 

2. 設立轉賬範本以轉賬至未登記賬戶*  

3. 設立賬單範本以繳付指定商戶賬單*  

4. 設立匯款範本以轉賬至未登記賬戶* 

5. 更改電郵地址  

 

*使用此服務設立之範本之每日交易限額與使用保

安編碼器設立之範本之每日交易限額是共用的，而

此服務只可使用相關每日交易限額之首50百分比。

倘若客戶已利用保安編碼器設立之範本使用了相關

每日交易限額之首50百分比，客戶將不能於同一曆

日使用此服務設立之範本完成任何交易。 

此服務是一項透過由本行提供的流動應用程式，為

在互聯網上使用「網上理財服務」、「inMotion 

動感銀行」、「inVest動感投資」及「商務網上理

財服務」的客戶提供保障，客戶可於已登記的流動

應用程式上確認交易詳情以進入相關「網上理財服

務」、「inMotion 動感銀行」、「inVest動感投

資」、「商務網上理財服務」及/或完成相關交

易。一經啟用，客戶可使用此服務作為「雙重認

證」以完成涉及驗證要求的交易或行爲。 

 

1. 設立轉賬範本以轉賬至未登記賬戶*  

2. 設立賬單範本以繳付指定商戶賬單*  

3. 更改電郵地址  

4. 進入證券交易服務  

5. 啓動「信港通」服務  

6. 增加交易限額 

 

經啟用，客戶可使用此服務作為「雙重認證」以完

成「商務網上理財服務」相關交易或行爲，包括但

不限於:  

1. 設立及/或更新用戶權限及限額 

2. 設立轉賬範本以轉賬至未登記賬戶*  

3. 設立賬單範本以繳付指定商戶賬單*  

4. 設立匯款範本以轉賬至未登記賬戶* 

5. 更改電郵地址  

 

*使用此服務設立之範本之每日交易限額與使用保

安編碼器設立之範本之每日交易限額是共用的，而

此服務只可使用相關每日交易限額之首50百分比。

倘若客戶已利用保安編碼器設立之範本使用了相關

每日交易限額之首50百分比，客戶將不能於同一曆

日使用此服務設立之範本完成任何交易。 

 



修訂第 3.1 項條文之內容已用底線標記： 

原文 修訂 

客戶接受就使用此服務的保安承擔全部責任，並同

意審慎地及真誠地使用此服務，包括採取下列措

施，以保障此服務的安全：  

(i) 不會向任何其他人士透露或容許或致使任何其

他人士可取用或瀏覽此服務；及 

(ii) 倘若得悉或懷疑使用此服務的設備可能被誤用

（包括外洩或未經授權使用及控制此服務），

客戶必須於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快致電銀行的

客戶服務熱線22876767通知銀行。 

客戶接受就使用此服務的保安承擔全部責任，並同

意審慎地及真誠地使用此服務，包括採取下列措

施，以保障此服務的安全：  

(i) 不會向任何其他人士透露或容許或致使任何其

他人士可取用或瀏覽此服務；及 

(ii) 倘若得悉或懷疑使用此服務的設備可能被誤用

（包括外洩或未經授權使用及控制此服務），

客戶必須於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快致電本行的

客戶服務熱線（852）2287 6767或商務銀行

服務熱線（852）2287 6868通知本行。 

 

若你於生效日或以後繼續使用或保留本行的商務網上理財服務賬戶，則上述修訂對你具有約束力。

若你不接受上述之修訂，本行可能無法繼續為你提供有關服務，你有權於生效日之前根據相關的

條款及細則終止商務網上理財服務。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商務銀行服務熱線（852）2287 6868。 

 

本通知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